共青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委员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产生办法

北大三院团字[2009]第3号

各团支部：

为充分发扬团内民主，体现团员意志，切实保障团员的民主权利，根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008年6月13日通过，以下简称《团章》）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基层组织选举规则（暂行）》（以下简称《基层规则》）的有关规定，现制定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各选举单位出席共青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团代会）代表产生办法。

一、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团的选举规则规定，下列人员在团内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一）组织关系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中国共青团团员（受留团察看处分尚未恢复团员权利的除外）；

（二）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担任团内领导职务或直接从事团的业务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受留党察看处分尚未恢复党员权利的除外）。

二、代表名额总数及分配


根据《基层规则》的有关规定，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实际情况出发，按照有利于组织和召开会议，有利于讨论和决定问题的原则，共青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委员会第十一次团代会的代表名额为140人，约占我院团员总数的12%，列席代表若干。代表要兼顾代表性和广泛性的原则，本次团代会不规定代表的构成比例。

本次团代会共有37个选举单位，原则上按照各选举单位的团员人数占全三院团员总数的比例，同时结合实际工作需要分配代表名额（见附件1）。

三、代表应具备的条件

团代会的代表应是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共青团员（包括保留团籍的共产党员），而且应是共青团员中的优秀分子。一般应具有以下条件：
（一）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在重大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二）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和议事能力；
（三）积极投身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
完成党团组织交办的任务，在学习、劳动和工作及其他社会活动中起模范作用并做出突出成绩；
（四）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清正廉洁，公道正派，同广大团
员青年保持密切联系，受到团员青年的拥护和信任；
（五）坚持原则，以对团的事业负责的精神，如实反映团组织和团员青年的
意见，正确行使团员的民主权利。
四、代表产生的程序

（一）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的酝酿和报批

各选举单位组织基层团支部酝酿讨论，按照比代表名额多20%的要求，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团员的意见，保证团员参与的数量和比例，根据代表候选人提名的原则（见附件2），提出共青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见附件3），经本单位党支部审批后向团代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呈报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和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酝酿情况的报告。酝酿情况的报告主要是说明酝酿的方法步骤、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的结构情况及其他需要报告的问题。

领导小组对上述文件进行认真审查并及时批复。审查内容包括，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的酝酿提名程序和方法、差额比例是否符合规定，构成是否合理，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是否符合代表条件。对不符合规定程序和不符合条件的要提出调整意见。

经过调整后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没有达到比应选名额多20%标准的，选举单位可以及时向本单位党委和领导小组补报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领导小组将根据具体情况予以批复。
（二）代表的选举
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经审查同意后，各选举单位筹备召开团支部会议，各选举单位将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提交团支部会议酝酿通过，确定为代表候选人,再通过差额选举的办法，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出席团代会的代表。

三院团委书记班子及有关人员分配到有关选举单位，作为代表候选人参加选举，不计入该选举单位的代表名额之中。
（三）代表选举结果的报批

各选举单位按照文件规定选举产生出席团代会的代表后，向领导小组呈报经本单位党支部审批过的共青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登记表（见附件4）及选举结果报告(见附件5)。

                                 共青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委员会

2009年3月9日

附件1
共青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表
	选 举 单 位
	团员总数
	代表名额

	1
	口腔
	26 
	3

	2
	耳
	11 
	1

	3
	眼科
	41 
	5

	4
	急诊
	33 
	4

	5
	检验
	13 
	2

	6
	放射
	6 
	1

	7
	骨科支部
	45 
	6

	8
	普外
	31 
	4

	9
	外三（外科手术室）
	54 
	7

	10
	儿科
	18 
	2

	11
	妇产科
	52 
	7

	12
	泌尿外、脑外、成形科
	16 
	2

	13
	财务科
	60 
	8

	14
	后勤
	9 
	1

	15
	机关
	27 
	3

	16
	药剂科
	20 
	3

	17
	心内科
	25 
	3

	18
	呼吸科
	21 
	3

	19
	消化科
	16 
	2

	20
	内分泌科
	20 
	3

	21
	血液科
	27 
	3

	22
	高干内科
	11 
	1

	23
	运动医学
	24 
	3

	24
	危重医学
	37 
	5

	25
	神经科
	24 
	3

	26
	肿瘤科
	10 
	1

	27
	康复科
	15 
	2

	28
	门诊部
	21 
	3

	29
	医工处
	10 
	1

	30
	01级3班
	32 
	4

	31
	01级5班
	34 
	4

	32
	02级5班
	53 
	7

	33
	03级5班 
	59 
	7

	34
	04级5班
	46 
	6

	35
	05级5班
	49 
	6

	36
	研究生1班
	30 
	4

	37
	研究生2班
	33 
	4

	38
	研究生3班
	9 
	1

	39
	研究生4班
	40 
	5

	总计
	
	1108
	140


附件2

共青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提名原则

按照《团章》及《基层规则》的有关规定，代表候选人应具备以下条件：

1、代表候选人具有先进性。代表候选人应是共青团员（含28周岁以下的青年党员、预备党员）中的优秀分子及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担任团内领导职务或直接从事团的业务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关键时刻和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是非分明；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和议事能力；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在学习工作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并做出突出成绩；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公道正派，同广大团员青年保持密切联系，受到团员青年的拥护、信任；具有一定的议事能力，能够如实反映团组织和团员青年的意见，正确行使团员的民主权利。

2、代表候选人构成具有广泛性。代表候选人中要有团的各级干部，有先进集体（各级青年文明号、优秀团支部等）和先进个人（各级优秀团干部、优秀团员、优秀学生干部等）的代表，有团的专职工作者、兼职工作者和普通团员，有保留团籍的党员，根据《基层规则》有关规定，本次团代会不规定代表的构成比例。

附件3
共青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

选举单位：                      年  月  日        党支部签字        
	姓名
	性别
	职务
	出生年月
	年龄
	学历/年级
	政治面貌
	备注

	
	
	
	
	
	
	
	

	
	
	
	
	
	
	
	

	
	
	
	
	
	
	
	

	
	
	
	
	
	
	
	

	
	
	
	
	
	
	
	

	
	
	
	
	
	
	
	

	
	
	
	
	
	
	
	

	
	
	
	
	
	
	
	

	
	
	
	
	
	
	
	

	
	
	
	
	
	
	
	

	
	
	
	
	
	
	
	

	
	
	
	
	
	
	
	

	
	
	
	
	
	
	
	

	
	
	
	
	
	
	
	



注：1. 少数民族同志在姓名下加括号注明，例如：  

    2.“职务”栏中，团的专职干部要注明（专职）。

3.“年龄”栏中，应填写实际年龄（以2009年5月30日为界）。计算方法：5月30日之前出生的，其实际年龄为2009-出生年份；5月30日之后（含5月30日）出生的，其实际年龄为2009-出生年份-1。

4. “学历/年级”栏中，已完成学业的，按已经取得的最高学历填写，如硕士；在读的，填写其所在的年级，如：06本、06硕、06博。

5. 如是先进集体（如青年文明号、优秀团支部）的代表或先进个人（如优秀团干部、优秀团员、优秀学生干部等）要在“备注”栏中注明；已参加工作的同志将参加工作的年月在备注栏中注明。

6. 本表复制有效。
附件4
共青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登记表

	姓   名
	
	性别
	
	民族
	
	照片

	出生年月
	
	籍贯
	
	学历
	
	

	入团年月
	
	入党年月
	
	

	单  位
	
	参加工

作年月
	

	团内外职务
	

	简                            历
	


注：团的专职干部要在“团内外职务”栏中注明（专职）。

	主     要     表     现
	

	奖惩

情况
	

	选举

单位

意见
	党支部书记
           年  月  日

	备注
	


注：如是先进集体（如优秀团委、优秀团支部）的代表或先进个人（如优秀团干部、优秀团员、优秀学生干部等）要在“备注”栏中注明。
附件5
关于出席共青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代表选举工作的情况报告

团代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

我单位出席共青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候选人预备人选及选举组织方案经批复后，根据有关规定，我单位认真组织了代表选举工作。

按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基层组织选举规则（暂行）》等文件的要求，我单位于2008年    月     日召开团支部会议。会议应到代表（团员）      名，因事因病缺席      名，实到代表（团员）     名，超过应到代表（团员）总数的80%，会议有效。会议共发选票      张，收回选票      张，无效票       张。

我单位出席共青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得票情况是(以得赞成票多少为序)： 

	编号
	姓  名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编号
	姓  名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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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单位的代表名额及《共青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产生办法》，会议确认我单位出席共青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是（以姓氏笔划为序）：

	编号
	姓  名
	编号
	姓  名
	编号
	姓  名
	编号
	姓  名

	1
	
	8
	
	15
	
	22
	

	2
	
	9
	
	16
	
	23
	

	3
	
	10
	
	17
	
	24
	

	4
	
	11
	
	18
	
	25
	

	5
	
	12
	
	19
	
	26
	

	6
	
	13
	
	20
	
	27
	

	7
	
	14
	
	21
	
	28
	


按照有关文件规定，共青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委员会          同志作为代表候选人参加我单位的选举，得赞成票     张。当选为出席共青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特此报告。

选举单位：                     

党支部签字：                   
2009年   月    日

王小明


（蒙）











